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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

不是“得罪不起” 而是不想得罪

□本报评论员 娄士强

在职两年间，广州一位
城管队长的账户里进入了两
千多万元，警方以受贿罪、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追究
其刑事责任。在本月15日的
法 院 审 理 中 ，这 位 城 管 队
长 称 ，行 贿 都 通 过 中间人
进行，而这些中间人“颇有
来头，得罪不起”。（本报今
日A18版）

城管队长的逻辑很简

单，既然颇有来头的人不能
得罪，收受贿赂就成了唯一
出路，自己的选择也是无奈
的，一句“得罪不起”，就把自
己的所作所为推给了别人。
事实上，从检方提供的证据
来看，作为一个具有自主行
动能力的公务人员，城管队
长两年间21次收取贿赂，既
没有严辞拒绝行贿人，也没
有向司法部门举报，“被受
贿”完全就是自己的主动选
择。所谓有钱有势的中间人，
也并非得罪不起，而是不愿
得罪，城管队长生怕丢掉了
乌纱帽，失去了手中的权力，

更不愿放弃权钱交易带来的
好处。强调中间人的颇有来
头，不过是寻找一个冠冕堂
皇的借口，把自己应当承担
的道德和法律责任抛给了
社会。

一旦这种对责任的放弃
和社会上的不正之风形成呼
应，社会秩序必然陷入难以
消解的恶性循环。当前的中
国正处于转型期，社会资源
分配并不能保证完全的公
平，难免有人打起了权力的
主意。个别自制能力不强的
官员，抵不住金钱的诱惑，把
所谓“得罪不起”挂在嘴边，

“心安理得”地贪污腐败起
来。这种官员的存在，大大助
长了权钱交易的风气，破坏
了法律的尊严和社会的秩
序，反过来“培育”了更多想
走歪门邪道的人。

在这种恶性循环之下，
大家都是受害者，承担相应
的社会责任，就是对自己的
未来负责。在社会生活中，
每个人都不是被动的，都承
担着社会责任，可以为良好
的风气做出努力，问题的关
键就在于个人的选择。在面
对不良之风时，个人坚守法
律、遵循道德，就能为良好的

社会氛围增添一分动力，自
己的生活也就 多 一 些 正 面
的可能。试想一下，那位城
管队长在初次遇到行贿时
就检举揭发，惩罚了颇有来
头的中间人，以后也不用再
为“得罪不起”而烦恼；那些
原本有意行贿的人，看到了

“ 榜 样 ”，也 不 得不 走上正
途。

当然，个人的力量是有
限的，很容易在对抗不正之
风时遭遇挫折，公民的责任
担当离不开社会的支持，公
民的积极行动需要社会的保
护。虽然“得罪不起”本质上

是借口，但也反映了个人在
与不良风气对抗时的弱势。
这就需要国家通过法律、政
策等形式，对权力运行实施
有效监督，使社会的支持和
个人的坚守相互促进，让个
人在承担社会责任时没有后
顾之忧。

在这个由个人组成的共
同社会里，人 是 真 正 的 主
体 ，既是 社 会 风 气 的 建 设
者 ，也 是 良 好 氛 围 的 受 益
者。在面临考验的时候，多
一点自律，少一点借口，我们
就不必经历城管队长所面对
的“无奈”。

一旦这种对责任的放弃和社会上的不正之风形成呼应，社会秩序必然陷入难以消解的恶性循环。在这种恶性循环之下，，大家

都是受害者，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就是对自己的未来负责。

□本报评论员 王昱

常常在听众面前摆出
一副大众导师、得道高僧的
样子，于丹在北大被起哄，
反映了人们对这种表演的
反感，这给于丹提了个醒，
实在值得她深刻反省。

随着国人文明素养和
自主意识的逐步提高，愿意
听于丹式布道的人越来越
少了。于丹如果执意出来冒
充仙丹，显然是看错了黄
历。

讲道理这个事情，本来
应当平等交流，真理是越辩
越明的。可在传统中国，偏
偏就有个掌握话语权的人
说什么就是什么的“导师崇
拜”的传统。既然“君为臣
纲、父为子纲”，纲和目之
间，自然没啥平等对话的空
间。掌握话语权的人再怎么
胡说八道，底下的人也只有

干听和崇拜的份，反驳一下
尚不可得，嘘场什么的就更
大逆不道了。

如今，骇人的权威虽然
不存在了，但相对集中的话
语权还在。当普通民众们愈
发习惯于倾听平等的对话，
而逐渐远离布道式演讲时，
不少掌握话语权的各色“导
师”却入戏越来越深。

于丹算是比较典型的
一个——— 冲她敢拿一碗心
灵鸡汤囊括百家经典的魄
力和敢到昆曲迷和北大学
生那里去当“昆曲专家”
的勇气，就看得出她压根
没把观众的判断能力放在
眼里。

也许在她的眼里，自己
的任务永远是宣讲，承受质
疑压根不是纳入考虑范畴
内的问题。“一切尽在不言
中”的反映，恐怕更多是因
为被打了个措手不及，被打

蒙了的缘故。
当入戏越来越深的“导

师”碰上日益有主见的观
众，被哄就是一个必然结
果。时下“导师戏”演得很
入戏的名人其实不少，于
丹只是比较出格的一个。
被哄事件砸在她头上，也
冤也不冤。被哄的于丹据说
处之泰然，如同她总结昆曲
要“戏以人传”一样，估计
导师这个角色，虽然观众
越来越少，八成还要继续
有人演下去。其实，对于入
戏太深的人来说，是再怎
么哄也叫不醒的。作为观
众，其实也犯不上较这个
劲，再遇上这号角色，只
需要保持清醒，悄悄退场
就可以了。

浙江一男子利用与某拆迁指挥部一名工作人员相识
的机会，溜进该工作人员办公室内，多次冒充该指挥部副
主任，以介绍工程为由，骗走两人共计6万元。

骗子能够得手关键在于方法“得当”，混迹拆迁指挥
部学到了副主任的做派，也学到了权钱交易的法门，自然
可以以假乱真、轻松得手。

虽然这位副主任是骗子假冒的，但在权钱交易的过
程中，扮演了一个真正的腐败的副主任的角色。上当者之
所以受骗，也是长期以来权力惯性使然。如果官员都能做
到洁身自好，真正杜绝腐败的话，冒充副主任的骗子也就
无计可施了。

冒牌副主任也能骗钱

赵国品/画

朋友发微博，讲述自己
在大会堂采访的遭遇：想要
拍全常委亮相的主席台上的
七个号码标记，结果“一”字
被一个记者拿走。他建议那
位同行，不如先放下，让他拍
完再拿走，对方没有理他。看
到朋友在微博上征询“一”号
照片，我当然明白他的苦恼：
原本可以非常完整的一段视
频一组照片，就会因为缺了
这个“一”字而不复存在。新
闻就是这样，错过了，就不完

整了，就无法向受众展示一
个完整的过程了。

不过，看到朋友的抱怨，
我也笑他少见多怪。之前两
会的总理记者会，就有同
行在记者会结束后，收起
了总理曾经在记者会上用
过的笔，还特别为此写了
一篇报道。作为一个读者，我
不知道这支笔和读者到底有
怎样的关联，作为同行，我深
深感受到那种想要把自己和
权力扯上关联的欲望，有点

像那些拔莫言家门口的萝卜
的游客一样，一个为了沾点
喜气和灵气，一个是为了沾
点官气。

不务正业的媒体人，最
多影响大家的工作氛围，反
而是做着报道工作的那些，
包括我自己，这些天我总在
想：在有限的空间里面，在没
有限制的话题上，我做到专
业了吗？我问自己，也期待更
多同行一起自省。(摘自《华
商报》作者闾丘露薇)

17日，21世纪农村教育
高峰论坛在京举行。会上，21

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
发布了《农村教育布局调整
十年评价报告》。报告显示，
2000年到2010年，在我国农
村，平均每一天就要消失63

所小学、30个教学点、3所初
中，几乎每过1小时，就要消
失4所农村学校。

像撤点并校政策，中央
政府允许地方政府因地制宜
调整学校布局的政策是合理
的，但要避免地方政府借撤
点并校，一味减少学校、教学
点，以此减少自身对教育的
投入，应该明确规定，义务教

育学校离开学生家庭不得超
过多少距离、学生徒步上学
的时间不得超过多少分钟、
撤点重新布局的学校超过多
少距离必须配备校车等等，
只有有这一明确的限制，才
能避免地方政府由“因地制
宜”变为“一哄而上”。事实
上，今年国务院发布的规范
意见，就是在这方面进行了
规范。如果早在2001年的意
见中就有这些明确的规范，
一些问题或可避免。

如果各地在教育决策中
能广泛听取各方意见，有将
民意纳入决策的过程和机
制，就撤不撤、怎么撤、撤之

后的交通和求学问题怎么解
决等进行深入讨论，那么，因
地制宜也是完全可以做到
的。可是，地方政府在制定教
育政策时，往往是由行政单方
面主导、拍板，并没有听取民
众意见，没有告诉家长什么时
候撤、撤之后到哪里上学，至
于交通问题则是家长自己的
事。在撤点并校中，一些地方
就曾出现“强制撤并”。随后
就会出现一些问题，比如，增
加了学生的上学成本，增加了
交通安全隐患，加大了家庭的
负担，导致学生辍学，城镇学
校大班化更严重等等。(摘自

《北京青年报》作者熊丙奇)

从撤点并校的问题反思教育决策

五花八门的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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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起点上实现倍增须迎难而上
8年后收入倍增，有人挺

乐观：只要人均收入每年平
均增长7%左右，即可实现目
标；自十六大以来，城乡居民
人均收入的年均实际增速分
别为9 . 2%和8%。顺理成章，
不那么难。

且慢盲目欣喜。现在与
过去，情势已然不同，简单的
数据累加无法涵盖新一轮收
入增长的内涵，也容易忽视
前进途中的困难。

这不是在较低的起步阶
段上谋求倍增。刚起步时，基
数小，翻番易，实现倍增相对
容易；如今，经过多年发展，
是在高吨位、大体量下起飞，
所需动力必然翻倍。再加上
国际金融危机余霾未去，国
内产能过剩情况仍存，百尺
竿头更进一步，比以前进好
几步都难，不可掉以轻心。

此外，十八大报告提出，
倍增要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取得重大进展”的基础上实
现。这一转型不会轻松；报告
还提出，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
共享，必须深化收入分配制度
改革。调整分配结构，缩小收
入差距，这条道路不会平坦。

收入增长最终要变成百
姓切切实实的消费力和购买
力。它需要新的动力、新的途
径，需要我们迎难而上、持续
努力。(摘自《人民日报》作者商
旸)

于丹被呛只因“入戏”太深

13日晚上海女排0比3败
给天津队后，有网友爆料称
队内曾发生性骚扰事件。

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
里。上海女排某教练性骚扰
女排队员的事传遍全国，公
众义愤填膺。不过这股怒气
公众只能自己憋着，因为对
女排姑娘实施性骚扰的教练
是无名氏，即便在官方的调
查报告中，也只称“某教练”。
上海市体育局承认确有此
事，但对涉事教练是谁打死
也不说，此事背后必然隐藏

着一个“天大的秘密”。
体育圈内出现事故，采

用“家法”处理似乎成了惯
例。此前，王濛与领队王春露
因口角引发斗殴。国家体育
总局先下封口令，然后将王
濛开除出国家队。之前在乒
乓球队、篮球队、足球队都
曾发生过打架事件，都是
内部处理。公众很难搞清
楚，像教练性骚扰队员的
事情是不是普遍，因为，“家
法”这块遮羞布挡住了公众
视线。

按理说，性骚扰事件发
生后，运动员和官方完全可
以报警依法处理。而且，警方
在得知辖区内发生轰动全国
的性骚扰事件之后，也理应
主动介入调查。可现在，没
有任何一方向法律求助，
而仅仅是坐等上级部门处
理。如此一来，对“某教练”
的处理更像是关起门来搞
平衡，以安抚被骚扰的姑娘。
对公众来说，此事再无真相
可言。(摘自红网 作者赵查
理)

处理女排性骚扰案不能用“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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